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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保护法》制定背景下
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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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430000)

摘要:在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导向下,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整体

性、复杂性和超大规模性,单纯依赖传统的以环境保护要素为对象的行政管制手段不足以充分达成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流域大保护的既定目标和战略需求。 根据国家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向和战略定位,从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需
要国家担当“高位推动”的流域宏观生态调控角色,运用全局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引领、指导式调控手

段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手段、工具以及机制进行宏观层面的补强。 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是发

挥国家对黄河流域空间整体性治理和法律管理空间系统性规范的调控功能,以“战略性需求—生态保护

总体目标—国家职责”逻辑关系为基础,以“目标+规划+工具”为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创立的核心要素。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客观要求下,围绕着“目标+规划+工具”为轴线的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应当

将宏观生态调控行为的权力主体、调控程序、工具运用和实施用法律予以确认、保障和规范,并确立可一

般化的规范性构造,以实现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并达致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黄河保护法;黄河流域;
 

战略性立法;宏观生态调控

中图分类号:D922. 682;X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2-0196-12

一、问题的提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是新时代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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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是我国生态文明战略在空间经济格局上落地的重要遵循[1] 。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明了一定时期内黄河流域发展的方向与

脉络,特别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以黄河治理和保

护为前提,以全流域的宏观大局为背景,以长远发展为目标,注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2] 。 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黄河流域由传统的以经

济为主的发展范式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维护黄河生态安全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转型,
意味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体制机制、治理手段、实施工具和行为规则的形塑与建构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也对国家在黄河流域保护治理权力运作和治理方式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 尤其是面对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和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复杂性和超大规模性,需要国家

政治决策与专业行政相结合,建立国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中担当“高位推动”的宏观调控①角

色,及时有效地整合资源和力量,冲破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固守条块分割的架构和行政管制的单一结

构,形成强大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性、整体性治理的调控效应[3] 。
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并非替代性或覆盖性规整策略与组织形式,而是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以宏观生态调控为杠杆影响和作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总体活动的调节方

式。 具体而言,是指国家担当黄河流域治理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科学规划的高位角色,运用特定的

调控手段和工具,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活动的体系性结构与整体性推进提供战略性、全局

性、宏观性指引与促导。 其本质特征是宏观性和总体性,目标是指导各项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的方

向[4] 。 宏观生态调控是对国家大流域治理战略部署的积极回应,有助于支撑和影响全流域生态保

护系统工程的内在规制结构和行为方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国家治理的制度

赋能,更离不开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建立严格规矩的法治保障。 现行的

以环境保护要素为对象[5]的环境管控型立法难以满足黄河流域保护治理的流域特殊性和战略性需

求[6] ,须建立与黄河流域自然属性、生态属性、保护治理的战略属性相匹配的法律规范。 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法治化是一种“战略性”立法,实质上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体

现新时代党中央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把国家高位统筹协调的流域治理

规则通过立法程序将其法律化、制度化定型[7] ,
 

“战略性”立法是与环境管控型立法相对应的国家

宏观政策立法。 以《黄河保护法》的制定为契机和载体,本文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性立法的现实需求出发,搭建基底(生态保护目标与国家职责)—承载(生态调控工具与方法)—
驱动(生态调控机制的规范化与法治化)的逻辑构架。

二、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创设的基础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同于全国整体上的高质量发展,也不同于某一个省区的高质量发展,是
典型的大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8] ,需要有特定的、实质性的力量来推动。 我国传统

的流域管理呈现出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多头管理模式[9] ,缺少对大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保护和治

理的考虑,无法充分支撑黄河流域“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一盘棋”治理需求。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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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中“宏观调控”一词不是狭义的宏观经济调控,而是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从总体和全局上对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进行调节、指导与引导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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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定位与目标指向,应当加强国家从宏观角度对黄河流域生态

系统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充分考量[10] ,发挥国家对黄河流域空间整体性治理和法

律管理空间系统性规范调控功能,以“战略性需求—生态保护总体目标—国家职责”逻辑关系为基

础,建立以调整对象整体性、调整方式战略性、调整手段宏观性为特征的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机制。
(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需求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基底脆弱,环境承载力低,水资源总量匮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等

现状,与目前国家对大尺度流域治理保护调控能力不足[10] ,管理主体权责不清,开发治理缺乏统一

的行为规则,跨部门跨区域协调能力较差等矛盾较为突出,黄河保护治理必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下,从战略全局高度全面统筹和整体规划[6] ,突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意

义和长远利益。 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整体布局与战略定位体现了大流域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变

革,在重大国家战略的宏观政策指引与导向下,黄河流域保护治理“战略性”立法的基本原则、价值

理念、体制机制、行为方向等规范要素都要进行重塑与调整,不仅需要黄河流域管理机制体制的创

新促进流域行政区域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多重目标相融合[11] ,更需要对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之国家任务的权力主体组织形式及功能定位做出最佳的安排[12] ,将国家强有力的引领和中央

方向贯穿于黄河流域治理机制的指挥链条[13] ,改变传统的条块分割式环境行政管控方式,运用全局

性、系统性和统筹性的协调及引导式调控手段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目标、工具和机制进行宏

观层面的补强。 这种调控方式有别于环境行政管控手段,是从以自然流域为单元的整体性治理思

路出发,对黄河流域生态与服务功能统一保护,维护黄河流域自然生态系统保持原有均衡,产生新

的物质或能量循环,自然资源总量配置合理和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协调结构[14] ,以此发挥国家在流域

治理统筹、规划、管理、监督、协调的职能职权和调控功能,充分适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需求。
(二)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正当性溯源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正当性需要建立在法理上将国家治理的“形式法治”转向“实质

法治”,从治理大江大河之国家任务、国家职责以及保护和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国家义务进行

演绎和推理。 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转为实质化的国家任务,使国家成为

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指向下承担“被要求”履行一种约束或者负担的主体,并通过宏观生态调控机制

将这种约束或者负担转化为国家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高位推动和引导性力量,以完成形式

战略目标向实质性国家任务的转变。 在法理上,这种“被要求”实际上是因满足他人的需求产生的

一种约束或者负担的国家义务[15] ,而国家职责、国家权力和国家责任都是从国家义务中衍生出来

的[16] 。 在我国,根据国家在现代社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领域的角色定位来看,保护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的国家职责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目标最为主要的途径,国家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职

责与义务体现了正当化的国家理性[17] 。 宏观生态调控是国家权力积极介入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履行基础性职责的重要形式,这种宏观生态调控的国家职责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复杂性与超

大规模性相匹配,而这种匹配性正是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正当性的外在表现。 从国家宏观

调控职能的范围来讲,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的作用范围是公共领域而非私人领域,其调控对象具

有公益性与公共产品属性,是私人主体所不能提供或无力提供的,只能由国家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

重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生态调控是国家的一项义务也是国家的一种权力[18] 。 从生态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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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特征来讲,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突出的是全流域完整或整体系统的功能,这在客观上要求治理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国家职责必须是一种建立在尊重其整体性特征基础上的,并能够在整体上影

响和规范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过程与效果的宏观调控职能。 具体而言,宏观生态调控承担黄河流

域的资源总量和局部范围内可利用的水量或者纳污总量管理和调节[19] ,以及统筹规划流域上下游、
干支流、左右岸生态环境治理的侧重点、水沙调控、生态农业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责任,这种宏

观生态调控权力的运行建立在国家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基础上,因此,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的正当

性也是宏观生态调控国家权力运行的实践逻辑基础。 从我国大流域治理的法治保障实践来讲,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长江保护法》第一章总则第 4 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

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由此,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结束了长江条块分割的管理方

式,突出了国家在大流域治理的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高位推动的权力定位,由法律确认并规范长江

流域从“九龙治水”转向“一龙管江”的流域治理模式。 《黄河保护法(草案)》总则第 4 条规定“国家

建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全面指导、统筹协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工作”,与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之国家引领、促导的实践理性原理在主体权力的功能定位

上体现了高度一致性。 由是可见,国家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产生风

险和市场失灵的持续性引导和调控,是建立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和宏观调控权力的匹配性、
“负责任性”与现实回应性的基础上完成的[20] 。

(三)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职责的《宪法》依据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对象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活动或行为,是国家履行环境保护职

责和义务的一种方式。 环境保护行为是链接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和国家环境保护职责的中间介质,
探寻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规范依据实质上需要明确黄河流域国家环境保护和宏观生态调控职责在

我国现行《宪法》中的规范依据与表达。 在“生态文明”入宪的背景下,我国现行《宪法》所形塑的国

家职责是“通过国家积极作为”的路径要求国家积极主动地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生态环

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决策为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权力行使提供了基本

目标导向,是将“生态文明”的政治指引转化为国家保护生态环境责任的《宪法》装置[21] ,以《宪法》
来约束国家权力及规定公民权利是法治的核心[22] 。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随着“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的条款影响,《宪法》其他条款

的整体精神和理念也随之发生变迁,任何一项《宪法》规范的结构均不是单一的,需要放在《宪法》文

本的整体结构中去考量和考察规范之间的关系[23] 。 《宪法》第 9 条“环境保护条款”便是在《宪法》
第 15 条“市场经济条款”的影响下被理解为需要发挥自我调适性以回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的

价值内涵和规制需要,也是生态环境治理与要素市场结合的法治体现,是从自然资源供给侧与要素

市场优化的法治化规范思路来解决生态环境治理[3] 。 具体来讲,《宪法》第 9 条中的“自然资源”已

经不能从生态要素的角度被单纯理解为没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而是转变成为一种可以被开发

利用,具有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用的“资源性产品” [20] 。 黄河流域自然资源同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具备

了“资源性产品”的经济性价值特征,自然资源的供求关系逐渐变为了黄河流域资源性产品价格与

资源配置机制形成的根本要素。 然而,高速发展的经济与黄河流域自然资源本底短缺现状凸显了

黄河流域“资源性产品”的稀缺性与价值性,由于黄河流域自然资源要素是环境要素的物质体现,全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会直接关系到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能力[24] 和自然资源要素供给的良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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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因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改善与否会影响全流域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关系的变迁。 我国

《宪法》第 9 条规定,“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

和植物。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然而这并非简单宣示国家的

自然资源所有权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设立了一种国家责任[25] 。 黄河流域自然资源的所有

权属于国家,国家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权力主体,承担对黄河流域资源总量、水量、纳污量等资源要

素宏观总量管理和调控的责任,这正是《宪法》第 9 条规制下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合法性和正当性的

具体体现。 《宪法》第 15 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表
明了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宏观调控权力。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是通过对流域资源

性产品的市场价格、市场供求、资源配置、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等进行宏观调控来规避自然资源的

公共性、稀缺性和公益性过度市场化的风险与失灵,从而达到持续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目

标。 概言之,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在《宪法》上的规范定位是,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性目标导向下,国家承担保护和改善全流域生态环境的职责,通过《宪法》第 9 条和第 15
条有关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国家对自然资源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产生风险与问题[20]的宏观性调节

与引导予以法律表达和规制,国家通过运用多种宏观生态调控手段和工具持续性地对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活动和自然资源配置进行间接有效的调控,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 正是由于国家行政决策和法律制度具有的调控特性,使黄河流域国家宏观

生态调控成为承载《宪法》生态保护职责和宏观调控权力客观价值秩序功能的规范性活动[26] 。

三、《黄河保护法》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的基本逻辑

以目标为引领的“规划+工具”的运用是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创立的核心要素,围绕着

“总体目标+规划+工具”为轴线构成了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基本结构性要素,在诸要素相

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塑成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基础性框架和运行逻辑关系。 具体可描述为,根据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现状,国家设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战略目标和总体任务;以国家政

策为载体制定用于表达和体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规划的各项要求与执行方向,如基本原则、基本理

念、适用范围、创新机制体制等内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的各项指标与任务

通过国家政策予以分解和落实,以保障宏观生态调控行为清晰、明确、顺畅的启动和实施;在确立整

体性、战略性目标的基础上,识别和选择能够服务于生态保护总体活动并产生实际调节、促导生态

保护效果的系统化、类型化环境政策工具②或法律制度工具,被整合后的宏观生态调控工具是贯彻

和落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目标的基本手段[27] 。
(一)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机制的设定与目标导向

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应当遵循生态系统整体性特征进行全面、
系统性治理。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尊重规律……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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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此处的“政策工具”并不是指国家公布的环境政策,而是指在环境政策当中诸如环境规划、财政转移支付、环境产业结构、绿色金融等具

备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性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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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这意味着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整体性目标导向下,必须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治理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对全流域采取统一的、相互配合的规制措施,建立流域

统一管理的基本体制和制度[28] 。 由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治理应用于实践过程中,其治理机

制应当超出微观的层面,运用宏观生态调控方式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进行总体性、全局性调节

与引导。 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机制特别着力于国家宏观调控权力整体运作的整合性和协调性,与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征具有高适配性。 然而,全流域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整体性不仅仅是一

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29] ,而是更加能深化和契合法律上流域空间概念逐步向综合性和整

体性迈进[30]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旨意。 《环境保护法》第 4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

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

保护相协调”。 根据目的解释,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的复杂模式下,需要的

便是两者协调共进。 对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目标而言,要求国家在履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义务

中对总体任务和自然资源进行整体性、统筹性的规划和配置,以达到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协调发

展。 整体性治理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必要模式,通过建立高位协调机制

来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目标。 由是可见,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保护是国家宏

观生态调控的内在核心。 需要指出的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保护不等于整齐划一式保护治

理,整体性生态环境保护意味着立足于黄河流域自然地理格局和上中下游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异性,
统筹规划,分类施策,以完成上中下游不同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任务,协同推进全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和系统治理。
(二)规划是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总体目标的具体化

规划是黄河流域保护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机制的重要环节,是具体分解和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总体目标的整体性布局与安排。 2020 年 9 月中共中央审议并通过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纲要》是指导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

态调控行为实施的重要依据。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规划是国家运用整体性与关联性价值思

维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要素识别、整合、统筹的整体规划。 目前,黄河流域现行的规划包括《黄河流

域综合规划(2012—2030)》《黄河流域防洪规划》等,还有一些专业规划包含于环境保护基本法中,
如《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了水污染防治规划,《水土保持法》中规定了水土保持规划,《水法》第 14
条规定并列举了流域综合规划和流域专业规划。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规划是以现行的黄河

水资源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为基础,以水资源保护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规

划,以及生态修复规划为内容贯穿到任务分解、措施制定和责任落实的全过程,并积极引导和促进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活动朝着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发展的方向和轨道运行。 可以看

出,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规划并不等同于政策或法律,它们之间也不是简单的嵌入关系,而
是在内容与功能方面存在着广阔的交集与融会,共同反映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宏观性价值特征。
然而,国家宏观生态调控规划因具有环境行政活动实质性标准的职能,虽不能直接将法律显现化地

表达,但却潜在地蕴蓄法律的意义与内涵[31] ,并在法律的背后发挥导引性作用,使其成为根据这些

法律制定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各种活动的实质性标准[32] 。
(三)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工具的选择与运用

不是所有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或法律工具都能够归类于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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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能够成为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工具,首先应当被定性为具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其次是

可以被具体量化的调节工具。 被瞄准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单一的具有促导和调节功能的环境政策

与法律工具无法助力或支撑黄河流域某一类型的生态调控规划目标和指标的完成,需要将服务于

同一类生态调控目标和指标的各种工具和措施统一整合到黄河流域国家生态调控手段或方法中,
使其类型化、系统化与规范化,从而形成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目标相匹配的手段或方法。 例如,可
以将生态补偿、生态扶贫、投资生态产业等具有显著国家财政调控性质的政策性工具归于黄河流域

宏观生态调控财政手段中,或者国家可以设计一些能用以调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总体活动的,并能

够应对一个或多个生态调控目标而施加的具备促导功能的政策工具或制度[33] ,从而避免或降低黄

河流域环境保护自然资源要素的总量配置、利益分配等潜在风险的发生。 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工具

通过服务于流域水沙调控、水资源总量调控、上中下游生态保护任务等总规划与总目标,在此基础

上,操作那些影响有关生态保护行为的调控杠杆,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权力直接作用于生态调控工具

杠杆的此端,力量传递到杠杆的彼端,才引发了影响和带动社会众多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的

力量[22] 。
1. 国家政策性导向下宏观生态调控财政转移支付工具的运用

生态补偿是国家推行的调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对大流域生态环境整

体性和系统性保护的客观要求下,由国家主导的对补偿资金定向、集中配置的纵向生态补偿,对于

整体经济发展欠发达、生态环境本底较脆弱、生态保护受益性差异较大的黄河流域具有更加显著的

效果。 黄河流经 9 个省份,流域上中下游地区间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流域生态效益的受

益程度呈现出相对的层次性和空间分异性,各省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差异性导

致各区域对流域生态补偿的期望和需求不同[34]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黄河流域整体经济发展依旧落

后于我国总体水平,导致各省区地方政府对生态补偿资金配置不足且缺乏预测性和地区之间的沟

通协调性,在补偿资金分配和使用上表现出极大的随机性[35] 。 这些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黄河流域开展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效性。 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黄河流域纵向生态补偿,是积极

发挥国家财政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要支柱作用,能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提

供重要的财力支撑和制度保障。 立足黄河流域各地生态保护任务不同特点,国家针对黄河流域森

林资源培育、天然林停伐管护、湿地保护、生态修复工程等进行生态补偿资金的理性化配置和因地

制宜的安排,运用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改变成本—收益的结构,实现对黄河流域稀缺性资源公平配

置并修正此过程中的利益失衡[36] ,确保地方政府不因生态保护增加投入或限制开发降低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 这种国家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工具可以起到诱导和调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效果、公共资

源配置、流域资源要素总量等方面的平衡性与协调性效用,这正是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之要

义所在。
2. 公共扶贫资源导向性输入的宏观生态调控工具的运用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亦是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区域。 黄河

流域引入生态扶贫的特殊性功能在于,生态扶贫既与脱贫攻坚目标契合也是一种生态保护工具的

运用。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且贫困人口众多,流域整体上贫困层次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布

异性,上游青藏高原和中游黄土高原环境承载力较差,是我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且贫困程度颇深的

区域;而河套平原及黄河下游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较高,贫困人口相对较少。 影响黄河流域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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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贫困程度与分布的异质性有三种驱动力,即自然环境条件差异、经济水平差异和社会服务差异。
自然环境因素是黄河流域贫困(特别是上游和中游地区)发生的基础性因素,直接影响该区域生产

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37] 。 扶贫资源被视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的公共

资源之一[38] ,国家在统筹和调控扶贫资源时,以“输血式”财政转移支付和“造血式”发展机会供给

两种方式大规模地输入至黄河上中下游贫困地区,用来弥补该地区自然资源贫瘠、环境恶劣、经济

发展落后等原发性致贫因子导致的贫困状况。 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张力与黄河上中下游贫困程度

的空间分异性形成了结构上的耦合关系,生态扶贫作为黄河流域国家生态调控工具,实质上是利用

国家财政调控转移支付手段向贫困地区进行公共性扶贫资源有针对性、导向性、类别化输入的模

式,国家从外部施加调节性力量间接地影响贫困地区公共性自然资源的差异性配置,以促导黄河流

域不同程度贫困地区内在自然环境因素的改善、经济收入指标的提高和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的

提升[39] 。
3. 宏观生态调控之“绿色发展工具”的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应当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影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

协调的主要因素[40]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并不是通过简单的低碳型、环保型生产生活的行为方式予以

实现,而是应当依赖于国家治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制度性约束规则和绿色化治理工具的改进与转

变。 国家宏观生态调控需要根据绿色发展的要求选择“绿色发展工具”,在国家宏观引导和调节作

用下,充分挖掘绿色税制、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等“绿色发展工具”的正向激励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流向功能和调整产业结构功能,助力推进黄河流域绿色、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环境保护税

是我国首个具有明确环境保护目标,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

的独立型绿色税种[41]2,以《环境保护税法》为核心的黄河流域环境保护税调控机制是国家利用环境

税收作为杠杆,对流域污染环境与生态破坏行为在法律层面的规制,积极的环境法律激励机制能够

调动利益相关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42] 。 国家根据黄河流域各地区不同生产技术水平持不同税收政

策,这种环境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以减免的方式激励企业进行环境创新和改进环境保护技术,企业的

环境创新行为受政府环境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影响,当创新收益高于环境政策带来的生产成本时,这
种方式的生态调控能带动企业进行创新并从中获得经济效益[41]48,更好地带动了配置资源的流向和

产业结构优化的良性循环。 国家运用绿色金融调控工具引导更多的资本积极投入黄河流域绿色产

业发展,通过资金融通、资金导向、产业整合等创新型、替代性手段调整流域产业结构的转型,促进

企业环保、新能源、节能领域技术的更新和进步,同时有效地抑制流域污染性投资,推进企业向生

态、健康、循环利用的绿色转型。

四、《黄河保护法》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机制的规范化构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

优势……实践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

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 [43] 。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下,需要在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上将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行为的权力主体、调控程序、工
具运用和实施用法律予以确认、保障和规范,以助力完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202



肖　 融,等　 《黄河保护法》制定背景下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建构

的目标规划和秩序任务。 将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置于法学脉络发挥促进生态保护治理的正当性、合
理化和指引性力量,就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联结,对国家生态调控行为的认识和理

解纳入既存法体系,并确立可一般化的规范性构造[44] 。
(一)法治化要义下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权力主体的规范化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法治化要义下,这种国家生态调控行为主体的

明晰和权力的归属应当与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客观功能和整体效用达成结构上的耦合关系。 这种

国家行为由谁来统一引领和统筹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一盘棋”的宏观生态调控治理模式,是保

障全流域生态保护系统工程整体、协同推进和宏观生态调控实践行为的理性运行的关键因素。 从

权力来源的最高层次角度讲,《宪法》第 26 条宣示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和责任,这是

将国家视为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主体在《宪法》层面的规范依据,确立了国家作为黄河流域宏观

生态调控权主体的权威性。 然而,国家是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的抽象化主体,在行使具体的生态

调控权力时应当由具有一定权力的国家职能部门代表国家行使宏观生态调控权来完成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总体目标和各项任务的安排与部署。 尤其是针对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特殊性,应当

建立黄河流域协调机制作为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具体化主体。 黄河流域协调机制是由国

务院相关部门和黄河流域省级人民政府组成,兼顾权威、能力与效率,整合资源、资金和力量的高层

级统一指挥和调控机构。 这种大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协调机制蕴含了广义和狭义上的双重内涵,狭
义的协调机制是各部委和具体事项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广义上的协调机制则是代表国务院行使协

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问题,然而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范畴内的协调,都要依靠国家宏观

调控手段予以实现,换言之,黄河流域协调机制的主体是能够承担国家宏观协调任务的行政主体,
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重大规划,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统一指导、统筹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水沙调控等工作,推进全流域的绿色可持续

发展。
(二)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程序的规范构造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权力和调控手段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决定了保障黄河流域国家

宏观生态调控权力规范地实现和运行,需要为其设定步骤性、专门化行为要求,以此形成国家宏观

生态调控法律体系内的生态调控程序规范。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程序规范是在法律中明确

规定的生态调控权力运行阶段用来直接调整生态调控权力实施的调控行为和活动的普遍性步骤规

则,是调整和规制宏观生态调控权运行和宏观生态调控活动法律的重要部分[45] 。 由黄河流域国家

宏观生态调控程序规范的本质属性可知,国家宏观调控程序规范并不是与宏观生态调控权力运行

活动有关的权利救济诉讼过程的“宏观生态调控程序法”,而是保障和促进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权力

运行之本体活动的规范性“实体法” [45] 。 在形式上,国家以既定的步骤和环节依次完成将生态保护

的权力和义务外化为规范的程序来完成宏观生态调控行为,以更加规范和稳定的行为方式实现生

态调控产生保护和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 在内容上,黄河流域国家生态调控程序规

范以生态调控权力运行而触发的生态调控具体行为的步骤或环节予以规制,这种生态调控行为的

规范性步骤实质上就是在现行的环境基本法框架内规制实施生态调控工具时进行的先后顺序。 在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有必要创立和维持有利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条件和提供宏

观生态调控客观价值秩序的规范性程序,以此回应“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4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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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现实需要。
(三)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工具适用的规范化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工具是基于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需要,符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目

的、符合资源性产品市场规律,可以转化为《宪法》和环境基本法予以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工具,由此

形成规范化的生态调控工具。 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既需要政策对调控工具的范围、类型和

力度进行定性式分析、确定和描述,又必须配备法律对实现其手段的生态调控具体行为和所产生的

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化形塑与建构[47] 。 在诸多具有生态保护功能手段或措施中,符合宏观生态调控

规范要素才可作为环境法律调整方法中行为模式类型的宏观调控工具[47] 。 例如,生态补偿制度本

身所具备的自然功能表现为,在国家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下通过改变成本—收益的结构配置,以经

济激励方式产生改善生态环境的实际效果,这种功能在客观上和维护、改善黄河流域生态效益和生

态服务功能的宏观生态调控工具的特征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绿色金融为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

控工具,主要是国家通过对各类资金积极的引导和协调,使其更加有效地分配和流动到发展流域绿

色环保产业和生态产业,是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手段融通和整合资金导向的一种工具,符合国家宏观

生态调控规范要素。 因此,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工具的规范化适用是建立在对黄河流域环境保护理

论认知和环保实践行为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具体的措施、
方法的功能定位、基本类型和预期效果等予以充分的厘定,最后识别和揭示出具有调节、促导生态

环境保护功效的同一类生态调控工具与生态保护总体目标相对应的关系。
(四)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制度保障的规范化供给

环境法治的制度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48] ,也是夯实黄

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功能融贯于法律制度的规范化实施保障的重要环节。 根据“治理黄河,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引领,黄河流域保护治理除了制定流域普适性、一般化的规划管控、水污

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监督保障等制度外,还应当从流域生态环境特殊性和国家战略层面出发,突
出黄河流域“战略性”立法的特殊功能与现实意义,建立积极的、回应性的差别化法律秩序。 根据国

家宏观生态调控实施保障制度不同的功能定位,可以分为保护制度、治理制度和保障制度。 保护制

度中保护对象的范围应当由传统“自然资源”向“生态系统”扩充,可以将自然保护地、天然林、草原、
湿地等纳入保护范围,从自然资源作为生态系统整体要素的角度衡量其内在的生态价值,建立这样

的保护对象打破了原有的将黄河流域自然资源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成本效益基础的认知范式[49] ,更
加关注黄河流域资源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实现,使得黄河流域资源保护逐步趋向于生态化而非市

场化。 治理制度应当聚焦黄河流域水资源匮乏、水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水环境承载能力不足和水安

全风险隐患加剧的涉水重大战略议题,制定以水资源刚性约束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例如,制定水资

源集约与高效利用机制、水沙调控机制、水资源空间均衡管控等制度[11] ,优化配置水资源,调整用水

结构,保障生态用水和转变用水方式,有针对性地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突出问题提供法治保障。 保障

制度方面,除建立监测网络体系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生态环境风险报告和预警机制、生态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等制度,还应当加强推进黄河流域跨行政区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建立

共同防范、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协同处置的协同联动机制[50] ,形成全流域生态环境统一监管,协同

治理的大保护大治理战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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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view
 

of
 

the
 

integrity 
 

complexity
 

and
 

super-large
 

scal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Yellow
 

River
 

Basin 
 

simply
 

relying
 

on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
 

means
 

aimed
 

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lements
 

is
 

not
 

enough
 

to
 

achieve
 

the
 

established
 

goals
 

and
 

task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goal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based
 

on
 

the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attributes
 

of
 

the
 

ecosystem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play
 

the
 

role
 

of
 

macro-ecological
 

regulation
 

with
 

high
 

promotion .
 

The
 

driving
 

force
 

of
 

overall 
 

systematic
 

and
 

coordinated
 

guiding
 

regulation
 

means
 

should
 

be
 

used
 

to
 

strengthen
 

the
 

means 
 

tools
 

and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the
 

macro
 

level.
 

The
 

macro-ecological
 

regul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systematic
 

regulation
 

of
 

the
 

overal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legal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needs
 

-
 

overall
 

goal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state
 

responsibilities .
 

The
 

application
 

of
 

target
 

+
 

planning
 

+
 

tools 
 

is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acro-ecological
 

regul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in
 

all
 

respects 
 

the
 

macro-
ecological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axis
 

of
 

target
 

+
 

planning
 

+
 

tools  
 

should
 

be
 

confirmed 
 

guaranteed
 

and
 

standardized
 

by
 

law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ule
 

of
 

law
 

of
 

the
 

main
 

body
 

of
 

power 
 

the
 

use
 

of
 

tools
 

and
 

the
 

procedure
 

of
 

macro-
ecological

 

regul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Yellow
 

River
 

Protection
 

Law 
 

Yellow
 

River
 

basin 
 

strategic
 

legislation 
 

macroscopic
 

ecologic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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